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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移动支付方式在我国普及以后，越来越多的线上金融产品层出不

穷，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例如P2P行业爆雷、村镇银行危机等等问题，对金融公共

利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针对金融领域能否适用公益诉讼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我国公

益诉讼制度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建立金融消费者领域公益诉讼进行可行性探究，并提出监管机构

与检察机关实现信息互通、设定诉讼前置程序、调整金融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具体构建路径，以实现对

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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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s economy, especially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
bile payment methods in China, more and more online financial product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the majority of consumers, and also brought problems 
such as the P2P industry explosion, village bank crisis, etc.,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nan-
cial public interes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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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litigation can be applied in the financial fiel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es-
tablishing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consumer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of China’s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system, and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construc-
tion path of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realize information exchange, set up 
litigation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adjust the plaintiffs who are qualified for financial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so as to realize financial consump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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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经济市场呈现出多样化的消费形态。除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进

行金融交易，更多的是通过手机 APP 的形式进行交易。线上交易带来了便捷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给消费

者带来了维权难的问题。金融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消费者来自于全国各个省市和地区，一旦金融公司

出现违约或者破产情形，就会出现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另外，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天然信息不

对等的情况，消费者相较于金融机构缺少信息的来源渠道，掌握的信息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金融机构

处于弱势地位，一旦发生不利情形很难抽身。 

2. 金融消费者是否为消费者之争 

关于“金融消费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争论，在学术界存在两方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应

当被消费者所包含，主张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在现有关于消费者的定义上进行扩大解释，将各种金融

活动纳入到满足日常生活的解释中，从而使金融消费者被消费者所包含[1]。与此持相反态度的学者认为，

对金融消费者是否属于消费者应当区分对待，不能把所有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自然人统称为金融消

费者，消费者的概念应当有限的应用于金融领域，尤其是不能把投资者认定为金融消费者[2]。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实体物质

的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金融消费的意识，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生活消费”应当做扩大解

释，将金融消费者纳入其中，并对其进行同等保护。 
根据直接侵犯利益之性质，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可以分为纯粹性公益、集合性公益、

弱势群体利益等类型。构建金融公益诉讼也要符合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要求，根据上述分类，不

特定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归结到集合性公益的范畴。“集合性公益本质上是‘群体性私益’，是‘同

类型个体利益’之集合。”[3]根据集合性公益的性质可以分离出集合性公益的两个特征：一是个体利益

存在同质性；二是涉及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现今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公司之间发生纠纷之后的关系完全符

合公益诉讼要求的集合性利益，因此金融消费者的公益诉讼有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 金融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在公益诉讼中，利益受损方与被告之间存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受损害方一般是缺乏相关知识、掌

握信息有限的个人，被告则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司或组织，这就导致利益受损方处于弱势地位。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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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控告双方力量对等，在立法上一般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或者降低证明标准的做法。除了在立法上弥补以

外，公益诉讼则是另一项措施。在金融领域中，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公司之间同样存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

除了在立法上要倾向于金融消费者外，在金融领域引入公益诉讼也能弥补控辩双方的地位不对等的情况。 

3.1. 金融公益诉讼能够破解金融消费维权难的问题 

金融产品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一般消费者不能充分认识金融产品的属性和特质，缺少风险判断能

力，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机构往往会刻意隐匿产品的特质潜在风险、后果责任等重要信息，这种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导致金融消费者很难识别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风险。再者基于金融消费者人数众多的特点，

金融消费者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不仅造成起诉难的问题，各省市也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可能，进而

对其他金融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引进金融公益诉讼判决对其他消费者同样适用，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

也有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 

3.2. 制衡金融机构的权力、促进公共利益 

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市场的运行。金融公益诉讼可以对金

融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衡，防止其滥用权力、违规操作或者过度风险导致的负面影响，维护金融市

场的健康发展。 
再者，金融公益诉讼不仅关乎投资者的个体利益，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通过打击欺诈行

为，保护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公益诉讼有助于促进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3.3. 金融公益诉讼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等、实力不对等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金融消费者举证难、诉讼

成本高，迫于种种压力，受损失较小的金融消费者往往就放弃诉讼，自认倒霉。“权利受损，却无法选择

有效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这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现代司法制度提出的挑战。”[4]建立金融消费者公益

诉讼制度不仅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维护其合法权利，并且能够保护金融秩序不受破坏，实现金融市场的健

康发展。 

4. 金融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我国还没有关于金融公益诉讼的规定，但是现有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为金融消费者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框架。2016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消费者协会能够提起消费公

益诉讼。紧接着在第二条列举了具体能够由上述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消费领域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但

《解释》第二条同样对除列举外的其他消费领域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能否提起公益诉讼设置了兜底条款。 
201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检察机关发现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后如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紧接着，最高人

民法院在 2016 年发布了《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针对如何审

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制定了详细的程序规定。 
两高发布的实施办法与《解释》一起构建了消费公益诉讼的路径，为金融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

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2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指出“突出金融消费者地位，给予金融消费者更充分更合理的保护”，

对此金融监管部门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央行也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同时，各金融机

构也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导小组，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常态化和规范化[5]。在司法实践中，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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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也注重金融纠纷案件审理质量，以求能够形成完善的纠纷化解机制。 
2020 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规定，金融消费者指购买、使用金融

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人。虽然金融活动中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但是根据

目的解释，显然此规定重在保护金融活动中弱势一方的自然人。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关于消费者协会对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能够代为向法院起诉的规定也为金融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 

5. 构建金融公益诉讼的路径 

5.1. 监管机构与检察机关实现信息互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和金融有关的法律规定，金融监管部门的

职责包括对所辖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要求金融机构或者市场主体提供相关信息，也可以要

求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报送信息，因此金融监管部门更容易在日常的监管活动中发现金融公益受损的情

况，相比之下，检察机关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金融相关的案件信息。 
金融监管机构相比于检察机关的另一个优势在于金融监管机构具有专业性。金融法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和技术性，并且金融市场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监管规则也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对于金融公益是否受

损监管机构能够以其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在监管规则范围内进行衡量。 
虽然金融监管机构有其特殊的优势，但是监管机关只能行使行政权，对于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的情形监管机构只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对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其无法提起诉讼，只能依赖

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以其金融专业性，检察机关以其法律专业性相结合，监管

机构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构筑金融消费者检察公益诉讼。 

5.2. 诉讼前置程序的设定 

金融公益诉讼要有谦益性，因此应当参考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设立金融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所谓

诉讼前置程序是指原告在提起诉讼之前，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诉或者举报，督促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只

有行政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不受理或者不答复的情况下，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行政管理与公益诉讼各有优势与不足。行政管理的优势在于行政管理具有主动性，且效率高、成本

低，但是由于行政权的介入使得执法、调解的结果缺少权威性。而公益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但是具有

较高的权威性。对于两种权力参与社会治理，学者们一致认为“只有在行政机关处罚尚不能弥补公共利

益所受损害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在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和

消费公益诉讼中，法院受理案件后都要进行公告或者告知有关行政机关，其首要目的在于尊重行政权在

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排除司法权取代行政权的危险[6]。其次能够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积极行使权力，主动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杜绝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现象。最后，实行告知程序后，大多数案件能够在行政机

关的协调下得到很好的解决，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金融公益诉讼制度也需要建立此类前置程序，

防止公益诉讼制度的滥用对金融消费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5.3. 金融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调整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传统

私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制度已成熟，但在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该制度却对问题解决构成障碍。

适格当事人必须具备直接利害关系，而在公益诉讼制度下，可以提起诉讼的原告是法律规定的主体，不

受“适格当事人”范围的限制。因此在构建金融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扩大有关原告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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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寻找合适的原告实现公益诉讼之目的。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作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内设机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职责主

要是组织调查处理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将其纳入金融

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具有可行性。 
检察机关。在金融消费纠纷中会涉及非法集资、吸收公共存款等刑事犯罪，一旦金融监管机构和检

察机关建立信息上的互通，检察机关的专业性会更加突出，以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能够彰显我国

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程度。但是需要明确的是，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前还是私主体之间签订的

民事合同，检察机关应当在消费者穷尽办法仍然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后作为最后的兜底手段介入到

民事诉讼中。 
消费者协会。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可以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省级消费者协会的数量少，管辖范围广不仅要解决金融消费纠

纷，还要解决各种消费者维权问题，因此应当扩大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将市级消费者协会纳入其

中。 
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也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可以

将其纳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但是由于我国公益组织众多，为了防止滥诉的行为，也应当对公益

组织的范围进行限缩。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第十三条也对消费团体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参考国

外或地区的立法，我国在建立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时应当用法律赋予公益组织权限。 

6. 结语 

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中，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金融公益诉讼作为重

要手段，为监管机构和公民提供了维护正义和合规的途径，以确保金融行业的稳健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最

大化。 
当今社会，金融行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拓

展和复杂化，一些不端行为和漏洞操作也随之而来。这些漏洞行为可能对投资者、消费者和整个金融市

场造成损害，因此需要建立金融公益诉讼机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建立金

融公益诉讼制度还需要加强信息披露和教育宣传。金融机构应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让投资者和消

费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其投资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对金融市场的认知水平，

减少因信息不对等而导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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